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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绿创声学于2018年3月9日召开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拟进行股票发行的决议和

股票发行方案。2018年3月26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

股东所持表决权2/3以上通过，决议批准股票发行。 

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北京易二零壹号环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共计1

人；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0万股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元，募集资金1,500万

元。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,244,005.15元，基本

每股收益为0.51元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26,510,196.10元，每股净资

产为6.90元。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、公司生产经营成长性、

市盈率、经营管理团队建设等多种因素，并与投资者协商后确定。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验资报告》（大信验字[2018]第1-00047号），

截至2018年4月1日公司已收到发行对象缴纳实际出资额15,000,000.00元；验证本

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货币方式足额认缴认购款项。本次募集的资金用于公司山东

生产分厂的租赁、建设及生产运营的启动。 

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取得股转系统函〔2018〕1536号《关于北京绿创声学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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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未使用募集资

金，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之“一、原则性规定”

之“（四）募集资金使用：挂牌公司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不得使用本次股票

发行募集的资金。”的规定。 

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，使用

情况详见本报告“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”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

公司针对募集资金建立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并于2010年9月1日，公司

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公司与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募集资

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在在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

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账号为20000003180700021697018。 

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2018年公司共发生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，募集资金总额为1,500万

元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公司山东生产分厂的租赁、建设及生产运营的启动。 

截止2019年12月31日，公司募集资金1,500万元已经使用1,500.52万元，主要

用于支付山东生产分厂的租赁、建设及生产运营的启动款项等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使用金额（万元） 
是否与披露的股票

发行方案一致 

1 山东生产分厂的租赁、建设 372.56 是 

2 山东生产分厂运营启动 1,127.96 是 

合计使用金额 1500.52 是 

募集资金金额 1,500.00 是 

募集资金余额 0.00 - 

募集资金利息 0.52 -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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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

公司募集资金认缴相关信息均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。 

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股东大会通过的《股票发行方案》相符，不存在变更

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，无需进行披露。 

六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公司严格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《关于

发布<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>》等业务规则的公告（股转系统

公告[2018]1220 号）等相关规定及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

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，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 

 

 

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4月 28日 

 


